


新北市社區大學學習證明及學習證書發給辦法 
第 一 條  本辦法依社區大學發展條例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二 條 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新北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，執行

機關為新北市政府教育局(以下簡稱本局)。 

第 三 條  本辦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 

一、學習證明：指新北市（以下簡稱本市）社區大學學員

（以下簡稱學員）學習符合一定條件者，由社區大學

發給學習成就證明文件。 

二、學習證書：指學員學習成就累積達一定程度，並取得

學習證明者，由本府發給達一定學分之學習成就證

明文件。 

第  四  條  發給學習證明及學習證書之課程，應採學分制，每一學

分至少修習十八小時。 

前項課程，得包括學員參與社區大學辦理之社團課程、

工作坊、論壇、志工服務、行動學習或其他多元學習活動。 

第一項課程及時數之學分採計，由社區大學認定。 

第 五 條  本市社區大學，應依辦學自主原則，訂定學習證明發給作

業及學習證書初審計畫，並報本局備查。 

第 六 條  學習證明應記載下列事項： 

一、社區大學名稱。  

二、學員姓名。  

三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身分證明文件號碼。  

四、課程名稱、學分數、開課年度及期別。  

五、發給日期。 

第  七  條  學習證書分為下列三類： 

一、學群證書：指學員修習展現特定能力或專業知識之

性質相近組合課程，取得十六學分以上之學習證明

所發給之證書。 



二、領域證書：指學員修習展現特定能力或專業知識之

領域課程，取得三十二學分以上之學習證明所發給

之證書。 

三、畢業證書：指學員修習不同類別課程，取得一百二

十八學分以上之學習證明所發給之證書。 

第 八 條  學員得於每年二月或七月，填具學習證書申請書，並檢附

學習證明等相關資料，向本市任一就讀之社區大學申請學習

證書。 

前項學習證書申請書，應載明下列事項： 

一、申請學員姓名。 

二、學員出生年月日。 

三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身分證明文件號碼。 

四、學習證書類別。 

五、課程名稱、學分數及開設課程之社區大學。 

第一項學習證明，包括本市不同社區大學，或跨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不同社區大學所發給之學習證明。 

學員修習同一課程取得之學習證明，申請同類學習證書

以一次為限。 

第 九 條  社區大學應於受理前條申請後三十日內，彙整學習證書

申請人名冊及提供意見，函報本府審查。 

社區大學確認申請人之資料，必要時得召開會議方式為

之。 

申請人檢附之資料或內容有欠缺，而其情形可補正者，

社區大學應通知申請人於期限內補正。 

第 十 條  本府應自收受前條資料次日起三個月內完成審核，並將

審核結果以書面通知該社區大學轉知申請人；審核通過者，發

給學習證書。 

第 十一 條  學習證書之審查基準如下： 



一、申請程序之完備性。 

二、申請書及學習證明等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整性。 

三、社區大學之意見。 

四、申請學習證書類別之合理性。 

申請案件未符前項基準，而其情形可補正者，本府應以

書面通知申請人於期限內補正。 

第 十二 條  學習證書應記載下列事項： 

一、社區大學名稱。 

二、學習證書字號及發給日期。 

三、學員姓名。 

四、學員出生年月日。 

五、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身分證明文件號碼。 

六、學習證書類別。 

七、修習學分總數。 

第 十三 條  申請人提供之資料有虛偽不實者，除不予發給學習證書

外，並依相關法規規定處理；已發給者，由本府撤銷之。 

第 十四 條  學習證書遺失、毀損或其他記載事項有變更者，學員得準

用第八條至第十條規定程序，向本府申請補發或換發；申請換

發者，應檢附原學習證書。 

第 十五 條  申請人申請學習證書未通過者，得申請複查。 

前項申請人申請複查者，應自收受書面通知之次日起十

四日內，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相關文件及資料，向本府提出申

請，逾期不予受理；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。 

本府應於受理前項複查申請之次日起二個月內作成複查

決定，並以書面通知申請人。 

第 十六 條  本局得於取得學員同意後，公開登錄於具學習證書者之

人才庫，提供公私部門推動相關工作時運用參考。 

第 十七 條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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